
山西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暂行办法
第十条 运管机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

检查时袁应当有 2 名以上人员袁并出示合法

有效的执法证件袁履行下列职责院
渊一冤 对货运源头单位建立治超有关制

度尧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曰
渊二冤对货运源头单位治超登记尧统计制

度尧档案进行检查曰
渊三冤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维护好装载尧

配载现场秩序曰
渊四冤发现违法行为应当立即制止袁依法

予以处罚曰
渊五冤不属于本部门处罚的袁及时移送有

关行政机关曰
渊六冤根据本办法规定袁履行报告尧抄告

义务遥
第十一条 运管机构在实施货运源头

治超监督检查时袁 发现下列违法行为的袁应

当移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院
渊一冤 煤炭生产企业销售煤炭时不按规

定开具煤炭销售票的曰
渊二冤煤炭生产企业尧经营企业尧加工转

化企业及煤炭用户购买尧运输尧销售尧使用无

煤炭销售票的煤炭的曰
渊三冤 从事焦炭运输的企业利用其掌握

的调配运力手段参与焦炭经营袁谋取不正当

利益的曰
渊四冤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行

驶证核定载质量装载的遥
第十二条 壹HT医货运源头单位的生

产尧经营许可机关和注册登记机关袁对运管

机构移送的案件应当依法查处袁并将查处结

果抄告移送案件的运管机构遥
运管机构应当每月将货运源头单位违

法案件移送相关部门的情况报告本级人民

政府和上级运管机构遥
第十三条 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

办理注册登记手续袁 擅自从事货物装载尧配
载的非法货运源头单位袁由许可机关或者工

商部门依法查处遥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袁

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责令改正袁 并处 1000
元罚款袁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管部门依法追

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遥
货运源头单位未按照规定建立货运源

头治超职责尧责任追究制度的袁由任免机关

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追究其生产尧经营许

可机关和注册登记机关的监管责任遥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袁

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按照每辆次给予 10000
元罚款遥

三个月内累计达到五辆次的袁由县级以

上运管机构移送工商尧质监等部门袁由工商尧
质监等部门暂扣生产工具袁 责令限期改正袁
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遥

六个月内累计达到十辆次的袁由县级以

上运管机构移送工商尧质监等部门袁由工商尧
质监等部门依法查封经营场所袁对货运源头

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予以查处袁并报告本级

人民政府遥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

规定的袁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按照每辆次处

500 元罚款袁并对其负责人处 1000 元罚款遥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袁由县

级以上运管机构责令改正曰存在安全隐患拒

不改正的袁由发证机关吊销其从业资格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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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

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和

条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少

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和教学

研究。

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人

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民族

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构，发

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学。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在少数民族中加强计划

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工作。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

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应当

按照城市规划，保护和建设具有

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第二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

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二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具

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妥

善安排墓地，并采取措施加强少

数民族的殡葬服务。

城市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人

员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应当给

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 少数民族职工

参加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可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放假，并照发

工资。

第二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

府对于在城市民族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

法。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由国

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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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二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教

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

第二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防范本场所

内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发生违犯宗教禁忌等伤害信

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

事件。

发生前款所列事故或者事件时，宗教活动场

所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

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寺观教

堂内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宗教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

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修建大型露

天宗教造像报告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

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

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三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

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

电视片和开展其他活动，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活

动场所同意。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

际需要，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和城乡规划。

宗教活动场所、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建设应

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工程建设、

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十三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

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

续。

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本

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四条 景区内有宗教活动场所的，其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

宗教活动场所与景区管理组织及园林、林业、文

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景区的规

划建设，应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风格、环境相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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